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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

《办法》）有关规定，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临汾市煤层气液化及应急调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

为了充分的征求公众意见，项目建设单位依照《办法》中的规定，通过网络

平台、报纸、现场公告等开展了建设项目相关信息第一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

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公示，征求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意见，并认真对待收到的公众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公开内容

（1）建设项目情况

①项目名称：临汾市煤层气液化及应急调峰项目；

②建设地点：临汾市大宁县曲峨镇道教村东侧；

③建设内容及规模：设储运区、工艺装置区、生产辅助区、动力区和放空区，

站外供气管道、站外给排水管道。日处理煤层气 200万 Nm3。

④建设性质：新建。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①建设单位名称：山西信亿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②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刘总（15582717171）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山西新凯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电子邮箱：85222500@qq.com

邮寄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昕水镇大冯村大冯小学西 5米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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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公开时间

2023年 11月 08日

2.2公开方式

建设单位在确定委托我单位编制报告书的 7个工作日之内进行第一次公示，

于 2023年 11月 08日在山西政务服务平台网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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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第一次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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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曾接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期限

3.1.1公示内容

一、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询方式：

https://pan.baidu.com/s/1gPAT48JOK2QmwDnVLM2xFA

提取码：vvdh

公众意见表查询方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GGxqkqtI6cRwnObqwzCnw

提取码：tirk

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现场索取

查阅纸质报告书途径：山西信亿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及有关专家。

三、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山西信亿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话：13634731133

3.1.2公示期限

2024年 3月 25日至 2023年 4月 9日。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3月 25日在山西政务服务平台网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

示。公示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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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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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张贴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10 个工作日中，公示内容与网上公示内容一致。建设

单位同步在项目所在地张贴公告，公示拟建项目相关信息。公示情况见图 3、图

4。

图 3：张贴公示情况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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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张贴公示情况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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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报纸

企业通过山西晚报对本项目建设内容做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28日和 2024年 4月 1日。

公示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询方式：

https://pan.baidu.com/s/1gPAT48JOK2QmwDnVLM2xFA

提取码：vvdh

公众意见表查询方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GGxqkqtI6cRwnObqwzCnw

提取码：tirk

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现场索取

查阅纸质报告书途径：山西信亿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相关部门及有关专家。

三、征求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山西信亿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话：13634731133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公示情况见图 5——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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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 月 28 日山西晚报公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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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 月 28 日山西晚报公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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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4 月 1 日山西晚报公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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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4 月 1 日山西晚报公示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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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4年 3 月 25日至 2024年 4 月 9日），建设单

位将《临汾市煤层气液化及应急调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

版放于山西信亿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办公室以备公众查阅。

公示期内，无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曾接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质疑或反对意见，无需进行深度

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两次公示的有效期内，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承诺单位：山西信亿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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